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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合併辯論修正案的發言全文（三）（只有中文） 

2014年 7月 15日（星期二）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第 18 條修正

案（有關為購置非住宅物業而繳交雙倍從價印花稅的香港註冊公司或香港永

久性居民提供退稅機制）的發言全文： 

 

主席： 

 

  莫乃光議員代梁繼昌議員提出修正案，為購買非住宅物業而繳交雙倍從

價印花稅的香港註冊公司或香港永久性居民，提供退稅機制，我可以理解他

的出發點，但對他的修正案實在不能認同。在較早前辯論石禮謙議員提出的

修正案時，我已力陳政府不就非住宅物業提供任何形式豁免的理據。我在此

不再花篇幅解釋何以措施應涵蓋非住宅物業，我想較為直接說明莫議員建議

的退稅機制的弊端，希望委員能夠作出清晰、正確的分析。  

 

  我知道部分議員，特別是商界背景的議員，反對有關措施涵蓋非住宅物

業，因而想方法為有關的措施提供豁免、「減辣」，較早前全面豁免非住宅物

業的修正案不獲通過，該退稅機制是照顧購買非住宅物業作自用的人士。我

希望大家小心考量，若任何買家只須連續持有非住宅物業一段時間就能獲退

回雙倍從價印花稅，這將令非住宅物業市場重回非理性亢奮的狀況，令現時

已暫見放緩的樓價再次爬升，此情況是否樂見的呢？  

 

  有關退款安排形同豁免所有香港註冊的公司或香港永久性居民（包括以

公司形式成立的慈善團體）購買的非住宅物業繳交雙倍從價印花稅，與政府

推出有關的需求管理措施的政策目標並不一致。 

 

  至於市場效應，目前物業市場仍存波動，且異常敏感，有關修正案會向

市場傳遞有關非住宅物業可獲「解凍」的信息，刺激市場對非住宅物業的需

求，影響需求管理措施的效果。 

 

  雖然修正案就退稅申請人訂有條件限制，即申請人必須是在香港註冊的

公司或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建議的門檻並不算高。香港一向以方便營商見稱，

要成立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可謂輕而易舉。再者，在有關公司購入非住宅物業

後，任何人士，包括海外公司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均可透過該香港註冊公司



的股權轉讓，間接獲得公司名下持有的非住宅物業的權益，並可在三年的相

關時期屆滿後獲退回稅款，變相繞過雙倍從價印花稅，令該措施的效力蕩然

無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修正案並沒有規限有關非住宅物業的業權在三年的

相關時期內不得轉讓。換句話說，即使申請人已出售有關非住宅物業，但只

要又符合退稅的另一項條件，即是申請人仍持續使用該物業不少於三年，純

為在香港經營其生意、專業或業務的用途，申請人仍然有資格獲得退回稅款，

這是否有違政策和措施的原則呢？ 

 

  剛才提到另一項退稅條件，即我們粗略地所說的是否自用的條件，我想

指出，根據莫議員現時修正案的內容，並沒有說明舉證的責任誰屬，以及有

甚麼法律上的基礎要求申請人提出證明，甚或作出法定聲明，這法律上的空

隙，我認為各位議員不可置諸不理。這灰色地帶絕非單憑稅務局慣常發出的

執行指引可以處理，因為執行指引根本沒有法律效力，會容易惹起法律上的

挑戰。 

 

  我相信大家可以想像，實際上，稅務局難以判別有關非住宅物業是否作

某些生意、專業或業務的用途，以至是否屬生意性質的投機活動和項目，更

遑論斷定某香港公司或香港永久性居民是否純粹為在香港經營其生意、專業

或業務而使用有關的非住宅物業，以及是否持續使用有關的非住宅物業。現

行的印花稅制度只會按物業轉讓文書所涵蓋物業的性質而徵收印花稅，從來

不會考究買家購買有關物業後就該物業在其後數年內的實際用途。在實際運

作上，必然會出現不少爭議個案，例如若有關非住宅物業在相關時期丟空，

應如何判別該非住宅物業的實際使用情況呢？此外，雖然莫議員的修正案訂

明生意或業務不包括出租或分租有關的非住宅物業，但《印花稅條例》並無

規定租約必須以書面形式訂立，稅務局又如何確切考究有關的非住宅物業是

否經出租或分租呢？為非常時期的措施而引入查核物業用途的機制，將會

對印花稅制度產生根本性的改變，這樣勞師動眾的舉措是否與眼前問題相稱

呢？ 

 

  主席，我們明白政府當局推出的雙倍印花稅措施對工商企業不無影響，

但物業市場的大幅波動會影響宏觀經濟及金融穩定，政府有必要從需求管理

手，以處理非住宅物業市場亢奮的情況。我們認為，本地企業及外資公司

最終會受惠於一個擁有穩步發展的物業市場的營商環境。猶幸措施推出至

今，已有效令非住宅物業的售價和租金升幅明顯放緩。試問我們是否希望見

到非住宅物業價格回復升軌？  

 



  懇請各位委員對我剛才的論據作出客觀分析，並作出明智的決定，否決

莫議員的修正案。 

 

 

完 


